
國立體育大學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實施細則 
92 年 6 月 10 日 9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6 年 3 月 29 日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24 日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16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1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扶助本校清寒與遭逢變故僑生之生活費用，依據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

扶助金要點」訂定本實施細則。 

二、本項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之年度金額及名額由僑務委員會核定撥給。 

三、本項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之申請以每學年辦理 1 次為原則，申辦時間由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另行公告。 

四、本校符合本要點之僑生得於申辦時限內，填寫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申請表（如附件

1），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由課指組負責初審及簽報核定作業。 

僑生得參酌下列情形之一認定之： 

（一）家境清寒 

（二）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三）因遭逢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故，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四）其他造成經濟重大負擔之情形。 

前項第一款之情形，得參酌下列文件之一或僑生在臺生活情況認定之： 

（一）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家長在臺定居，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

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五、本校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入核發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參考；已補助者應停發或繳

回： 

（一）該學年度內獲有其他獎助學金或工讀金者。 

（二）前一學年度工讀績效或學習服務活動經課指組考評不及格者。 

（三）前一學年度受記大過一次（含）以上處分者。 

（四）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刑而未受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 

（五）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六、僑生學習扶助金應依學校規劃，參與學習活動，俾達培養自立能力目標。 

七、僑生工讀方式與工讀內容，由課指組負責規劃執行及督導考核，以協助學生事務處文書

處理、器材整理和支援辦理校內活動為主，其他臨時交辦事務為輔。 

八、僑生工讀時應逐次填寫工讀紀錄表（如附件 2），並交課指組承辦人簽章，工讀僑生執行

應工讀時數期滿，即由課指組繕造印領清冊一次發給工讀金，其應工讀時數得以僑務委

員會核定撥給金額依本校生活助學金之時薪標準換算。 

九、工讀僑生應依課指組指派之工作按時報到工作，遲到三十分鐘者該小時不予給酬，因故

不能按時到工者，應事先請假，否則以曠工論。 

十、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取消其資格，並由符合資格僑生遞補： 

（一）一個月遲到 3次以上者。 



（二）一個月請假（病假除外）2次以上者。 

（三）一個月曠工 1次者。 

（四）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期間受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五）所擔任工作不認真執行、態度怠慢情形嚴重者。 

（六）不服從課指組指導者。 

（七）工讀及學習期間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八）工讀及學習期間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 

十一、本實施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立體育大學     學年度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學號  出生日期  

系所      年級  性別  

居留證號碼 居留有效期限 護照號碼 僑居地 

    

通訊 

地址 

(學校宿舍請填棟別及房號) 

 聯絡電話  

專長

 

專長項目：                  ，訓練時間： 

家庭狀況、學

雜費與生活費

等經濟來源 

請同學略述：（若有相關證明文件，請一併檢附，俾利審查之參考) 

 

 

 

 

如有下以情況請勾選(無以下情形者,不用打勾) 
□家境清寒 

□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因家遭變故，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希望工讀及學

習時段

 

(請依個人可行時間，避免影響學業) 

目前工讀情形 

（無則免填） 

校內工讀：每月時數：       小時，工讀時段:□平日     □假日； 

校外工讀：每月時數：       小時，工讀時段:□平日     □假日； 

參與工讀及學

習聲明 

本人同意通過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名單後，得依學校規劃參與工讀及學習活

動，學校並得視本實施細則第五點及第十點作為核發本獎助學金之參考；若經

輔導單位表示履行成效不佳，得經簽核同意中止。 

                                 申請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導師推薦理由

(學生有急難

狀況時請填

寫)及簽名 

 系主任簽名  

 



（附件 2） 

國立體育大學    學年度僑生工讀及學習時數紀錄表 

輔 導 人 員 

（意見及簽章） 

單位主管 

（總評及簽章） 

姓 名 性 別 所 系 別 年 級 學 號 

     

工 讀 單 位 名 稱 工 讀 內 容 備 考 

   

 

 

 

 

 

 

 

時 

 

 

 

數 

 

 

 

統 

 

 

 

計 

 

 

 

 

 

 

 

工
讀
次 

工 讀 及 學 習 時 間

 

輔 導 人 員 

核 實 及 證 明 簽 章 月 日 開 始 時 分 結 束 時 分 本 次 時 數 累 累 計 時 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